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狮自然资源规〔2022〕4号

石狮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在部分
不动产登记证明事项推行告知承诺制的通知

局机关各股室、下属事业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

见》（国发〔2021〕24号）有关精神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深

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持续推进“减证便民”行动，根据《泉州市自然

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在部分不动产登记证明事项推行告知承诺制

的通知》（泉资规规范〔2022〕2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工作

实际，决定在部分不动产登记证明事项推行告知承诺制，现将相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石狮市自然资源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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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适用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范围

下列情形中，当事人因在申请不动产登记时无法自行提交法

律法规等规定的证明材料，不动产登记机构也无法通过信息共享

查询核实的，可以由当事人书面陈述所涉事项内容，并声明陈述

客观真实，承诺自愿承担陈述不实的法律后果，不动产登记机构

以当事人陈述、声明、承诺材料代替相关证明用于办理不动产登

记业务。

(一)不动产的法定继承人、遗嘱继承人死亡证明

1.适用事项：不动产转移登记(继承、遗赠未经公证）。

2.适用情形：申请人承诺已经主动到公安、法院、医院、民

政、街道(乡镇)、社区(村)、工作单位等部门，仍无法查证相关

当事人死亡情况，符合以下条件的，可提交书面承诺替代被继承

人父母的死亡证明：

（1）被继承人死亡年龄已满（含）80岁以上且申请人承诺

被继承人的父母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；

（2）被继承人父母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(1958

年 1月 9日)实施前已经去世的。

(二)亲属关系证明

1.适用事项：不动产转移登记(继承、遗赠未经公证)。

2.适用情形：申请人申请不动产转移登记(未公证继承、遗赠)

时，承诺已经主动到公安、法院、医院、民政、街道(乡镇)、社

区(村)、工作单位等部门穷尽调查取证途径但无法获取部分亲属

关系证明，或提供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存在记载不一致或不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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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，符合以下条件的，可适用告知承诺制：

（1）被继承人死亡时超过 80岁，申请人承诺被继承人父母

先于被继承人死亡，但申请人无法获取被继承人父母的亲属关系

证明；

（2）申请人提供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中记载信息不完全一

致，如简繁体不同、谐音笔误、阴阳历换算等情况，但本人能够

说明原因，且绝大部分材料能确认亲属关系，同时获得其他继承

人一致认可的；

（3）不动产由多人共同继承，部分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

不能直接证实其与被继承人存在亲属关系，其余与被继承人有亲

属关系的继承人一致认可该申请人与被继承人有亲属关系的

(三)婚姻关系证明

1.适用事项：不动产变更、转移登记(夫妻加、减名)。

2.适用情形：结婚时间在 1994 年 2 月 1 日民政部《婚姻登

记管理条例》颁布实施之前，当事人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户籍证明

体现夫妻关系的，申请人可自行承诺婚姻关系及结婚时间。

(四)房屋已拆除的证明

1.适用事项：适用于房屋所有权的注销登记。

2.适用情形：对于纳入征收范围的房屋已被拆除，登记申请

人无法提供房屋已被拆除的相关证明文件的，可以出具房屋已被

拆除的承诺替代相关证明文件。

(五)身份变更证明

1.适用事项：适用于不动产变更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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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适用情形：申请人因下列情形导致身份证件类型、证件名

称、证件号码变更，已穷尽调查取证途径但无法获取身份变更证

明材料，基本信息(如姓名、出生日期等)吻合的可适用告知承诺

制：

（1）因前往港、澳、台定居导致身份变更的；

（2）因来内地(大陆)定居导致身份变更的；

（3）因加入(退出)国籍导致身份变更的；

（4）因军人转业、退伍导致身份变更的。

(六)小微企业证明

1.适用事项：适用于所有涉企的不动产登记收费。

2.适用情形：申请人承诺符合相关规定的小微企业标准。

(七)为被监护人利益而处分不动产的证明

1.适用事项：适用于不动产抵押、转移登记

2.适用情形：不动产权利人系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

为能力人，法定监护人或指定监护人申请不动产抵押或转移登记

时，可承诺系为该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利益而

处分不动产。

二、办理程序

(一)申请

申请人申请上述相应登记事项时，窗口受理人员发现申请人

缺少相关的证明材料的，应当告知申请人证明事项适用告知承诺

制的相关要求，由申请人出具《告知承诺申请书》并签字确认。

非公证继承、遗赠转移登记适用告知承诺制的申请人，应承诺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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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后至少 1年内不得以转移、抵押等方式处分不

动产。

(二)受理

受理人员收到登记申请人提交的适用告知承诺制的登记申

请、相关承诺书和其他登记申请材料后，应当分别按照下列情况

办理：

1.申请人曾经作出虚假承诺，被列入“失信”惩戒名单或不动

产登记失信信息主体名单，不符合告知承诺制相关规定的，仍应

按相关规定收取相应的证明文件，同时书面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应

补正的全部申请材料；

2.申请材料基本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，个别相关证明材料缺

失但符合告知承诺制相关规定的，应当依法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

人；

3.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当告知申请人当

场更正，申请人当场更正后，应当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；

4.申请登记的不动产不属于本机构登记范围的，应当当场书

面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向有登记权的机构申请。

(三)审核、登簿

不动产登记工作人员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审核，符

合条件的将申请登记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。非公证继承、遗

赠转移登记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的，权证附记记载：依告知承诺

制办理，发现虚假承诺的可以更正登记，自登记之日起 1年内不

得以转移、抵押等方式处分本不动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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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符合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第 22条规定情形的，应当

不予登记，并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三、惩戒措施

(一)申请人以不实承诺申请登记但尚未办结的，应及时通知

申请人补正材料或者予以退件。已经办结的，权利人、利害关系

人可申请异议登记或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相关问题；登记机构发现

登记错误且符合更正登记条件的，应及时启动更正登记，依法予

以更正。

(二)对于违反承诺事项，或承诺事项与实际不符的申请人，

不得再次以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，不得以绿色通

道等快速办理机制申请其他不动产登记事项，同时将失信信息抄

送泉州市社会信用主管部门，纳入“信用泉州”信息平台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试行 2年。

附件：告知承诺申请书

石狮市自然资源局

2022年 12月 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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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告知承诺申请书

承诺人：

身份证号码：

住所地地址：

本人承诺已穷尽调查取证途径但仍无法获取部分证明材料，

申请适用告知承诺制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本人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负责。如有不

实，本人同意按照信用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关于不良信息的相关规

定记入信用记录，并承担包括经济赔偿、信用惩戒在内的一切法

律责任。(非公证继承、遗赠：本人承诺自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

之日起 1年内不得以转移、抵押等方式处分不动产)

承诺人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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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自然资源局 2022年 12月 8日印发


